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第 ２５ 卷第 ２ 期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 ２０２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２

礼制探源的相关理论探讨及龙山时期的礼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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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探讨礼制，要满足礼制形成的考古学判断标准及条件，应注意结合礼制的

物化形式和社会政治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礼仪的制度化问题。 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考

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在一些高度分层的政治体系内，礼制已经形成，具有区域性、多元性特

征，但礼也在交流融合中逐渐系统化、规范化，成为邦国或邦国联合政体的公共礼仪。 龙

山时期，周边礼乐元素逐渐向中原汇聚，经过中原地区的扬弃、融合与创新，为后来中原王

朝的礼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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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每个王朝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经国家，定社稷”，维系社会政治

秩序的道德准则、规章制度和礼仪程式，已然规模粲然，对此研究者众多。 从考古学角度探讨礼制

形成的背景、动因及演进规律，进而阐释礼制与早期文明的关系，对于深入早期中国文明具有重要

意义。 关于史前礼制的起源与形成，学界对此探讨尚不足。 本文拟运用考古材料，对中国早期文

明化进程中礼制起源的相关理论与礼制形成作一考察，希望以此为视角，进一步加深对早期文明

起源的认识。

一、礼制探源的理论问题

探讨礼制起源，社会剧烈变革的龙山时期是关键，然诚如朱乃诚先生所指出，“迄今我国对龙山

时代礼制的研究，仍然处于初期阶段，缺乏对龙山时代礼制问题进行概念与内涵上的系统研究，缺乏

从理论上对龙山时代礼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阐述”①。 下面对相关问题作一论述。
（一）礼制概念的界定

概念界定不统一，就会缺乏对话的基础，探讨礼制起源，首先需要界定礼制的内涵，尤其是要注

意辨析礼仪、风俗、礼制等几个概念。
礼仪是一种程式化的行为，它往往体现了仪式行为者的宗教信仰与特殊的观念。 史前时期的礼

仪主要有巫术占卜、祭祀仪式、丧葬仪式、宴饮仪式等，宗教礼仪是史前社会的主要礼仪形式。 礼仪

有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有的则是自然形成的。
风俗是民众因风土不同而形成的习性，是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它是自然形成的，具有无意

识和自发性。 礼与俗具有互动性，礼的一个重要来源即是风俗②，有的礼仪制度即来自统治者对风

俗的改造，由俗到礼反映了社会复杂化的演进过程。 史前时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单元存在不同的风

俗，如大汶口文化刘林期流行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的风俗，而且头部后枕骨都经过人为畸形，这可能

是对已成年而获得婚姻资格的人进行成丁礼的一项内容③。 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流行死者手握獐牙



的习俗，并且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其目的可能是驱凶辟邪。 史前社会的风俗多具有巫术宗教色彩。
礼制，广义上指礼仪制度，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规范。 夏商周三代社会中，礼制是社会的普遍规

范，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政治原则。 礼制是为了整合人神秩序和世俗秩序而形成的规范，这种秩序的

基础原则是“分”“别”，即所谓“礼者为异”。 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

尊，贱有等威，礼之不逆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左传·襄

公三十一年》说礼是为了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 《荀子·礼论》将礼的这种差等精

神概括为“贵贱有等，长幼有序，朝廷有位，男女有别，贫富轻重皆有称”。 可见礼制之别，指以王权为

核心的尊卑贵贱、君臣上下有别的政治秩序，以及社会共同体中男尊女卑、长幼老少、亲疏有别的社

会秩序，等等。
夏商周三代礼制具有以下几个特性：其一，政治性。 礼制规范是贵族阶层调整权力关系与资

源分配的方式手段，例如《礼记·礼运》有“大人世及以为礼”之说，即表明礼制可用于整合政治秩

序，协调政治权力的顺利交接。 同时礼制用于协调资源的分配，实现社会再分配，包括对人力资源

的控制、调动、组织等。 此外，礼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也是整合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社会分工的职业关系等）的方式，传统礼学称之为“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其二，体
系化。 礼制作为行为规范，涉及政治社会的宗教祭祀、丧葬、国家外交、战争媾和以及婚姻、集会等

等，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复杂规范体系，多经过国家机关的制作颁行，即《礼记·乐记》所

言的“功成作乐，治定制礼”。 礼制体系是由质而文逐渐丰富完备的，至周而大备。 其三，具有强

制性。 一般而言，礼制的施行依靠人的道德意识与自觉来实行，类似于“软法”，但又具有强制性，
是一种刚性控制体系。 先秦时期，刑罚惩戒措施是礼制实施的保障，后世谓之“礼之所去，刑之所

取，失礼则入刑”①。 先秦时期的礼与后世所言的法是一体的，法被礼所包蕴，一些礼制至秦汉时

成为“律”“令”，如祠律、祠令等。 故礼又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部分地承担了法律的功能。
总而言之，礼制是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规范体系，目的是建立稳定和

谐的政治社会秩序。
（二）考古学上礼制的物化形式

由于文献记载严重不足，考察礼制起源必须依赖考古材料。 考古学上礼制的物化形式主要有礼

仪建筑、礼器、墓葬等，它们是研究礼制起源与形成所依靠的重要考古学材料。
礼仪性建筑，有宗庙建筑、社稷、宫殿（举行礼仪的场所）、坛墠场宗教礼仪场所等。 商周时期，宗

庙是非常重要的礼仪场所建筑，举凡祭祀、丧礼、朝觐聘问仪式、军事告庙饮至等皆在宗庙举行，是核

心礼仪场所。 史前时期的礼仪建筑主要是祭坛、大型建筑等。
礼器是从日常生活用器中独立出来的器物，用于祭祀、丧葬、朝聘、宴享等礼典中，具有特殊的礼

制功能，表征一定的礼制意义及文化内涵。 从材质上分，礼器主要有青铜器、玉器、陶器、木器等几

类。 礼器大多属于奢侈品，集中反映当时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它不同于日常用器，还具有社会功

能，“器以藏礼”，礼器象征着使用者的权力和身份地位，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物。 如青铜礼器被称为

“重器”，这个“重”乃是针对其在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而言。
墓葬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 西方考古学界对墓葬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观念。 考古

学家宾福德（Ｂｉｎｆｏｒｄ）和赛克斯（Ｓａｘｅ）认为墓葬形制应与社会组织结构有直接关系，墓葬规模的大小

应与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高低成正比。 在此基础上，西方过程考古学派提出两个模式：一为“墓葬相

关物模式”，某些象征身份的物品及埋葬规模是死者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一为“能量消耗模式”，认
为投入墓葬修建的能量消耗呈现等级状态的现象反映了社会对丧葬活动的介入呈等级状态，说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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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分化的存在。 以哈德（Ｈｏｄｄｅｒ）为代表的后过程考古学———系络考古学派认为墓葬形制并不

直接反映真实的社会权力关系，相反，墓葬形制作为礼仪交往的象征仅仅是社会权力关系的理想化

表达，而特殊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意识则在丧葬礼仪中扮演重要角色①。 联系中国古代的实际，两派丧

葬理论皆有可取之处。 不同等级和社会地位的人，死后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种类以及等级皆有礼制

的规定，例如《仪礼》《礼记》《周礼》等文献中，对坟墓的规模、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都有礼制上的规

定。 从另一方面看，生者在丧葬活动中的活动及其社会意识、宗教观念对墓葬的内容（墓葬形制规模

大小、随葬品等）也有所影响。
在探讨礼制起源中，要满足礼制形成的考古学判断标准及条件。 在礼制起源研究方法上，应该

从已知求未知，从商周礼制向上溯源回推。 结合三代礼制的内涵、特点，对于礼制起源的研究应注意

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礼制是建立在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礼制形成的前提首先是社会分层已经比较

复杂，社会成员贵贱贫富的差异较为明显，出现了金字塔形的社会权力分层体制。 因此应从墓葬（如
棺椁、随葬品）、礼仪建筑和人殉、人牲现象等物化形式来考察当时的政治社会结构，进而分析与社会

分层相匹配的礼仪规范。
其二，礼制的形成在考古学上的体现，是等级的物化形式已经具有制度化趋势。 所谓制度化，指

政治体有意识利用国家公共权力制定规范，以实行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 规范的制度化需要确立与

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以保证礼仪规范的制定和实施。 国家公共权力的物化形态是都邑

（国都、城邑）、宫殿建筑、大型宗教建筑等，这些是政治功能的基地场所。 在考古学上，一方面应考察

礼制物化形态的等级差别来观察其制度化，再者也要结合文献记载来考察史前政治体的礼制行为，
考古学上玉礼器、祭坛、墓葬等均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同时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和大型祭

礼场所等，也反映出政治体对宗教祭祀的礼制化行为。
总之，判定礼制形成应注意结合礼制的物化形式和社会政治形态作综合分析，尤其要注意礼仪

规范的制度化问题，这是判定礼制形成的关键。

二、史前礼制的形成时代

礼制的形成是一种从质至文的演进进程。 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左右，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

区开始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②。 “邦国林立”是龙山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古国

时代”、“邦国时代”或“酋邦时代”③。 龙山时期，随着从村落、聚落到复杂的邦国、邦国联合体等政治

实体的演进，原始礼仪也逐渐复杂而政治化、礼制化，进而与政治分层结合，在一些社会复杂化程度

较高的邦国内礼制已经形成。 下面在学者研究基础上再详加论述。
第一，龙山时期出现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邦国政治体系。 龙山时代聚落分化更加深刻，等

级结构充分发展，形成金字塔形的社会层级结构。 如鲁东南地区龙山文化有两城镇、尧王城两个大

型中心聚落，每个中心均具备四个层级的聚落。 其中两城镇遗址出土有玉礼器、玉料，发现有夯土堆

积，是一个政治和生产中心④。 陶寺遗址是一大型区域中心，周围被聚落围绕，形成三层聚落等级，
“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远为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陶寺城址的兴建似可作

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⑤。 龙山时期以陶寺社会和日照两城镇社会为典型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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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单中心向心型的地区聚落形态与聚落分层，反映出当时存在一种内部统一的、邦国首领具有一定

集权的政治实体，这是一种复杂的统一型邦国政治体，是龙山时期最发达的社会组织。 这些社会分

层复杂的邦国具有一定社会公权力。 王震中先生指出，邦国较史前的“中心聚落形态”其最显著的区

别是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系统的出现①。
第二，墓葬制度反映出权贵阶层对私有财富的占有，以及墓葬与社会分层结的紧密结合。 据考

古资料，龙山时代，如陶寺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丧葬礼仪制度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等级制度渗透

进丧葬礼仪中，具体表现在墓葬的规模、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组合等方面具有等级化、规范化等特

征，反映出丧礼礼仪的复杂化、程式化以及初步制度化。 比如，陶寺墓地大中小型墓在墓葬规模、随
葬品的数量、品种和精致程度上差异很大，反映出陶寺社会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 处在塔

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等高级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

权的族邦首领；占墓葬总数 ９０％的小墓，死者身无长物，应是社会的平民阶层。 陶寺文化时期礼器的

使用已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墓中的礼器和牲体已成为墓主生前权力和地位的标志②。 山东诸城呈子

遗址 ８７ 座海岱龙山文化墓葬，可划分为四个等级类型。 第一类为大墓，共 ５ 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

约 ５％。 这类墓葬有二层台、木椁，随葬品质高量多，还随葬了猪下颌骨和精美的薄胎黑陶高柄杯。
第二类，共 １１ 座，占全部墓葬的 １３％。 此类墓葬的墓穴略小，葬具不普遍，有较多的随葬品，有的随

葬高柄杯或猪下颌骨。 第三类，共 １７ 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 ２０％。 此类墓葬均为小墓，皆无葬具，随
葬品数量少，且质量低，一般不超过 ３ 件。 第四类，共 ５４ 座墓葬，占全部墓葬的 ６２％。 这类墓葬的墓

穴仅容尸骨，既无葬具又无随葬品③。 呈子墓葬显然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分层现象，也反映出龙山时期

血缘组织内部的关系日益复杂化，社会的剧烈变革需要规范整合这种分层关系，礼制即是应运而生

的产物。
第三，祭祀遗址的文化内涵反映出早期社会祭祀的政治化、礼制化。 《国语·楚语下》 “绝地天

通”的记载反映出史前社会少数氏族贵族阶层控制了交接上天的权力，通天成为权贵阶层的垄断性

权力④。 考古发现也表明这点。 在陶寺大墓中（Ｍ２２、Ｍ３０１５）发现有宗教礼仪用器玉琮和玉璧，同时

还发现有鼍鼓、特磬等礼器⑤，这些器物多与石钺共出于大墓中，斧钺曾经是史前社会军事首领的权

杖，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物⑥，这种随葬品的组合方式，表明墓主人不但拥有军权，也拥有宗教主祭

权。 良渚遗址一些大墓中玉钺和玉琮（还有玉冠）往往同出，也体现出良渚社会宗教与世俗权力密切

结合⑦。
此外，陶寺遗址祭祀区内发现有古观象台基址（编号ⅡＦＪＴ１）⑧，出土有观测日影的圭表，初步判

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 ２０ 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

日、粟黍稻豆农时⑨。 这一发现证实了陶寺社会“观象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尧典》上记

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性。 在上古农业社会中，观象授时和天文历法知识往往为部

族首领控制，王权建立之后，即为天的代言人君王控制，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如《大戴礼记·五帝

德》说颛顼“履时以象天”“治气以教民”。 上古天文观测既是取法天象的活动，也是“通天” “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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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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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①，是表明政权神圣性、合法性的政治活动。 从陶寺遗址内有祭祀区和建筑有集天文观测与祭

祀一体的观象台看，当时陶寺社会的政治上层已垄断了宗教祭祀权力、天文历法知识技术且用于政

治控制。
第四，龙山时代的礼器使用表明当时礼仪的繁复和仪式的规范化，礼器的数量、华美、质地等差

异反映出礼器使用具有等级化特征，初步形成与社会层级结合的礼器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礼器的出现意味着礼仪活动的存在，但不等于礼制形成，还需要观察礼器使用的

等级性和规范性。 关于龙山时期的礼器组合，高炜先生指出陶寺遗址的墓葬中“礼器已不是偶见的

一两件，其中有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构成的成组家具、炊器、食器、酒器、盛贮器、武
器、工具、乐器、饰物等。 又以蟠龙纹陶盘和后来商王陵也曾使用的鼍鼓、特磬最引人注目。 ……若

从随葬品组合的角度看，其后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在这里已初具规模”②。 海岱龙山文化的陶

礼器有鬶、鼎、蛋壳黑陶杯、豆、罍等，玉器有玉钺、牙璧、玉璋、玉圭、玉版、玉冠饰等，玉礼器以象征军

事征伐的玉钺、玉刀、玉璋等为主，此外还有牙璧、圭等，业已形成最早的圭璧组合。 良渚文化的玉

钺、玉琮、玉璧、玉璜、玉冠形器、玉三叉形器等，其形制、文化宗教内涵和社会功能，在横跨浙江、江苏

和上海三省市的大范围的良渚文化分布区里，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充分体现出礼制的一统性。 综

合考古资料，龙山时代，礼器生产专门化，一些复杂的政治体中已经具备了基本稳定的礼器组合，它
们大多由陶器、玉石器、漆木器构成，这充分说明当时礼仪的初步程式化、复杂化和制度化。 另如列

刀、列琮、列斝等一些特殊礼器具有象征意义③，表明当时的礼仪制度更加复杂。
第五，据文献记载，原始社会末期在复杂政治体中已经创立制度，“依鬼神而制义”，设有职掌礼

仪之职官，用以协调人神秩序和世俗政治社会秩序。 《尚书·舜典》记载有司典三礼的秩宗，三礼，伪
孔传解释说“礼，天地人之礼”。 《国语·楚语下》说：“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
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当时设有巫祝宗史等宗教人员来负责祭祀，从事人神交通之事。 据此，原始社

会晚期，已经出现了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公共权力，礼制成为具有公共性的规范，并且有专门

的职官司掌。
而且，礼制作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刑罚是其得以实施推行的保障。 刑罚是社会复杂化、阶

级矛盾的产物。 古史传说时期的尧舜时代（大致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刑罚等国家暴力机器已出

现，形成了早期的礼刑体系。 《尚书·吕刑》谓：“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国语·鲁语上》说“尧能单

均刑法以仪民”，即用刑罚以正民。 相传舜时皋陶曾被舜举任为司掌刑法的官。 《左传·昭公十四

年》曰：“《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管子·法法》说：“舜之有天下也，皋陶为李。”李官，即
理官，乃治狱之法官。 《尚书·舜典》也记载皋陶曾为刑官，“汝作士，五刑有服”。 这些文献记载均

有力地说明尧舜禹时已经产生了刑罚制度。
综上论述，龙山时期社会复杂化程度逐渐加深，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开始确立。 随

之，政治治理技术也有了飞跃式发展，礼仪程式愈加繁复，礼制体系逐渐形成，成为按社会分层来分

配财富资源，调节政治社会秩序的政治社会规范。 《礼记·礼运》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

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在《礼记》看来，礼制的形成有两点，一是私有制，二是世袭制。 这在

龙山时期的墓葬制度中都体现得很明显，其中世袭制在陶寺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都有体现④。 这

段话反映出礼制的形成情况与考古学反映的礼制起源符合若节。 当然，龙山时期的礼制肯定不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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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那样完备，差等秩序分层没周礼那样严格，礼仪形式还比较质朴。

三、龙山时期礼制的多元化、区域性特征

龙山时代的各考古学文化系统内部，在礼器的使用、丧葬制度、祭祀制度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程

度的共性，具有同质性。 一定区域内所使用的礼器以及墓葬礼俗存在一致性，可以说明同一文化区

或政治体内具有大致统一或相近的礼制模式，具有公共性的礼仪规范，这也可以说明权力阶层为了

维护政治社会秩序，在政治共同体内推行统一的礼仪制度以强化其统治①。 例如，陶寺文化大墓中，
出土有彩绘龙盘、陶瓶、陶簋及鼍鼓等，在礼器上具有同质性。 泗水尹家城和临朐朱封大型墓葬②出

土的蛋壳陶、玉钺、白陶器、黑陶罍、鼍鼓等已属礼器，从随葬品组合来看，贵族大墓中高柄杯、鼎、鬶
的组合形式已基本固定。 朱封和尹家城虽属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但其大墓中却都有这种礼仪性陶

器组合③，这说明此时上层社会有大致相同的礼仪程式，礼器已得到贵族群体的广泛认同，成为表征

身份等级的象征物。 此外，在良渚文化分布的广大地域内，刻在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的表现形式

极其一致，则说明宗教信仰具有高度一致性，良渚邦国内信奉一个统一的神，而良渚文化的玉礼器在

大范围良渚文化分布区也显示出一致性，这些趋同现象表明良渚共同体内存在高度文化认同，也说

明在上层权贵阶层中，宗教祭祀礼仪具有很大的趋同性。
另一方面，不同考古学文化系统（单元）的礼仪制度呈现不同的面貌，反映出在邦国林立的政治

格局下礼制形态的区域性、多元性特征。 从玉礼器分析，以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南方苗蛮集团所用

玉礼器与中原华夏集团、海岱东夷集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反映出南北方各族团之间的礼制存在区

域性差异。 有学者即指出龙山时代的礼器“地域分歧性还很强，各擅胜场，不相为用，与商周青铜礼

器比较，尚不够普遍化”④。 综合考古材料可见，在龙山时期的中国境内尚未有统一的礼仪制度，而
是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多元化的“初级阶段的礼制”，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有力的广域王权，各邦国的军

事、文化实力不足，导致各邦国礼仪文化的扩张性、辐射性不强⑤。
但是，在不同的邦国部族之间的上层文化交流比较广泛和深入，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

威望构建了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在这一交流网中交流的是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

段、各种礼仪、各种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⑥。 这种上层文化的交

流，对于不同区域或邦国之间礼仪文化的整合，以及产生共同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力促进

了礼仪制度、政治统治策略的同质化。
一般而言，考古学上各区域文化之间礼器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象征权力的礼仪与信仰

在各区域上层社会的传播。 例如，排除战争掠夺与商业交换因素，山东海岱文化的礼器与陶寺文化

礼乐器相同，表明两者在文化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交融在走向深入。 与龙山中后期相对应的尧舜禹

时期，中原华夏集团与周边邦国部族有着紧密频繁的交往与文化互动，经过交流融合，逐步形成共享

的礼仪制度，公共性的礼器体系以及公共礼仪在逐渐形成，进而在价值观、宗教信仰等方面逐渐形成

共同认同。 典型例子是，尧舜禹时期，承载社会政治功能的瑞玉成为邦国部族之间会盟、缔结婚姻等

关系的公共礼器。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尧典》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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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

复”。 这些文献表明，玉帛成为被中原华夏集团与其他邦国所认可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礼器”，
成为建立与维持方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礼器。 与文献记载相吻合，龙山时期，部分玉礼器譬如玉琮、玉
璧、玉璋、玉钺等礼器成为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公共性礼器”，具有“共同的意义的空间”。 这似

乎也可以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为各族邦广泛认同的公共礼仪程式以及共同的文化认同。
龙山时期，中国境内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演进趋势①。 中原地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

位优势以及兼容并蓄的胸怀，吸收着周边邦国部族的文化精华以发展壮大自己。 陶寺文化早期的文

化因素来源即具有多元性②，是东方文化西移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产物，如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中的高

领折肩尊和折腹尊、高领折肩瓶、折腹盆、侈口鼓腹或折腹罐、尖底尊、陶鼓、鼍鼓、钺、厨刀、琮、璧、璜
等，以及陶、木器上的彩绘，大小墓的严重分化等因素，与大汶口文化晚期以至于良渚文化为代表的

东方地区的文化面貌相当吻合③。 此外，陶寺文化宽沿豆受到屈家岭文化晚期双腹豆的影响，陶鼓可

能是受石家河城址出土的陶管形器和筒形器之启发，彩绘工艺是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敛口灶可能

是受东关庙底沟二期灶圈的启示④，而陶盘上的龙纹来自良渚文化⑤。 陶寺文化中期大墓中，早期大

墓常见的世俗陶器群不见踪影，成套木器以及特磬等礼器群也销声匿迹，而陶寺文化中期偏晚大墓

ＩＩＭ２２ 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 尤其是玉器中玉琮、玉兽面等明显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影

响。 不宁唯是，中原地区的厚葬表征死者身份地位的礼俗也应是受到周边史前文化的影响，而玉璧、
玉琮等玉器体现的精神信仰以及相关礼仪也影响了陶寺文化。 不仅仅是兼容并蓄的吸收，中原地区

在积极吸取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也不断地进行融合与创新，进而发展成中原地区的礼

乐文化系统。
总之，在邦国林立的龙山时期，礼也在超越地域性限制，在交流融合中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

趋于同质化，成为邦国或邦国联合政体的公共礼仪。 龙山时期，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四方文化汇聚的

中心，周边礼乐元素逐渐向中原汇聚，经过中原地区的扬弃、融合与创新，开启了以中原为中心的礼

制演进一体化进程，为后来中原王朝的礼制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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